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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关村绿色矿山产业联盟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中关村绿色矿山产业联盟、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唐山三友矿山有限公司、国能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华锋钻探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华电煤业

集团有限公司、神华地质勘查有限责任公司、山西朔州平鲁区后安煤炭有限公司、徐州中矿岩土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华能伊敏煤电有限责任公司、呼伦贝尔东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中铁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银河华宇（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中煤科工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山西石泉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山东

黄金矿业（莱州）有限公司焦家金矿、鄂尔多斯市自然资源保护利用中心、国能宝日希勒能源有限公司、

北京市雨仁律师事务所、贵州省地矿局一0二地质大队、甘肃省科学院地质自然灾害防治研究所、中国

煤炭地质总局第一水文地质队、核工业井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彭苏萍、王亮、金章利、徐杨杨、王连生、王新国、段毅、鞠建华、吕珊珊、

梁杰、张延波、赵伟、丁陈建、舒应秋、陈俊彬、张晓广、吴文湘、李世美、范丽燕、胡彦书、孙强强、

王云龙、卢永周、张兴达、蒋清燕、林俊宇、黄杨、么建来、苏海霞、刘天文、马学京、董帅、张鹏、

张玉龙、侯志明、陈宇鹏、魏金凯、朱敬坤、石光、栾政明、赵荣华、刘永坤、张连科、赵雄、李鹏、

龚雪原、张振宇、陈珂蕊。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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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矿山建设成效评估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范了绿色矿山建设成效评估的总体原则、评估内容、指标体系、评估程序、成效判定及结

果应用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固体、油气、水汽类矿山开展绿色矿山建设、基线评估、整改、提升与成效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T 44823 绿色矿山评价通则

AQ/T 2050.1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标准化规范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绿色矿山 green mine

绿色矿山是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的矿山，亦指实现开采方式科学化、资源利用高效

化、矿区环境生态化、管理规范化和矿区和谐化的矿山。

［来源：GB/T 44823-2024，3.1，有修改］

3.2

绿色矿山建设成效评估 evaluation of green mine construction effectiveness

按照既定评估原则、科学指标体系与规范评估方法，对矿山绿色矿山建设阶段性成果进行量化核查、

定性评价、综合研判，科学判定建设成效等级，精准识别短板问题，有针对性提出改进建议，全面反映

绿色矿山建设质量与水平的系统性工作。

3.3

预警指标 early warning indicator

在绿色矿山建设成效评估中，用于识别矿山在生态保护、安全生产、合法合规等方面是否存在重大

风险或否决性情形的指标。

3.4

核心指标 core indicators

反映绿色矿山建设核心成效、纳入强制考核与权重赋值的关键量化与定性指标，分为核心评价指标、

一般评价指标两类。

4 总体原则与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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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总体原则

绿色矿山建设成效评估总体原则与 GB/T 44823的总体原则一致。

4.2 一般要求

4.2.1 以行业规范与实测数据为依据，指标量化、方法统一、结果客观公正，杜绝主观臆断。

4.2.2 统筹资源、生态、环保、安全、创新、社会、合规全维度，兼顾单项指标与整体成效，避免以

偏概全。

4.2.3 对于生态保护红线、环保安全、依法合规的底线，实行预警机制。

4.2.4 兼顾指标当期达标情况与波动趋势，区分客观因素与主观原因，实行综合研判、分级判定。

4.2.5 评估与整改闭环衔接，推动矿山绿色建设水平长效提升，适配低碳发展与国际 ESG合规要求。

5 评估内容与指标体系

5.1 预警指标

出现下列任一情况，对评价结果进行预警。

a） 违反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等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要求；

b） 发生较大及以上环境污染事故、生产安全事故或地质灾害事故；

c） 废水、废气、固废等污染物排放存在严重超标行为，或非法处置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影响；

d） 存在非法开采、越界开采行为，或矿业权人列入异常名录/严重失信名单。

5.2 核心评价指标

权重占比为80%，涵盖资源节约与利用、生态环境修复与土地、环保与排放、节能减排与低碳发展、

合规与安全生产五个方面，细分为31个指标。核心量化指标具体核算方法见附录A。

5.3 一般评价指标

权重占比 20%，用于评估矿山在科技创新、社会责任、管理水平等方面的先进性，采用定性分级评

价。一般提升指标核算方法见附录 B。

6 评估程序

6.1 评估准备

明确评估主体、评估范围与评估周期，系统开展资料收集、现场踏勘等前期工作，科学制定评估实

施方案。

6.2 资料核查

全面核查矿山的保有资源储量、开采、生态环保、安全生产、财务运行、在线监测等各类台账资料，

核实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与完整性。

6.3 现场核查

实地核查全矿区的采矿活动影响范围区，包括开采作业区、生态修复区、尾矿库等重点区域以及生

态修复区、采矿塌陷区等，开展现场检测与抽样核实，全面排查并翔实记录存在的问题。

6.4 指标核算

对核心评价指标实行量化计分，对一般评价指标实施分级计分，深入分析各项指标变动趋势，科学

区分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对指标升降的影响，确保评估结果客观公正、反映实际成效。

6.5 综合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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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评估设定的预警指标、核心评价指标及一般评价指标，全面开展综合评价工作，统筹考量各项

指标完成情况、波动趋势、问题整改情况及影响因素，初步判定评估对象的成效等级。

6.6 意见反馈

向矿山企业书面反馈评估初步结果，说明初步判定依据、存在问题及相关指标完成情况，认真听取

企业提出的异议并核实异议内容，结合核实情况进一步修正完善评估结论，确保评估结论科学合理、客

观公正，兼顾企业实际情况与评估标准要求。

6.7 报告编制

按照评估工作规范体例编制评估报告，明确评估结论、存在问题及整改建议。

7 成效判定方法

7.1 计分规则

评估采用百分制。在预警指标全部合格的前提下，总分为核心评价指标得分与一般评价指标得分之

和。总分参照公式（1）计算：

� = � × 80% + � × 20% ...................................................(1)
式中：

T —— 成效评估总得分；

A —— 核心评价指标实际得分（具体计算方法见附录C）；

B —— 一般评价指标实际得分（具体计算方法见附录C）。

7.2 指标波动及调整规则

核心评价指标评分应结合指标动态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具体规则如下：

a） 指标与上一年度相比保持稳定或提升的，按附录A规定正常计分；

b） 指标与上一年度相比出现异常波动的，应区分原因：

——因客观原因（如市场波动、地质条件变化、政策性停产）导致下降，且企业已制定并实施有效

整改方案的，不扣分，但需提供佐证材料（如政策文件、第三方证明等）并由评估专家组认定。

——因主观原因（如管理松懈、投入不足、制度缺失）导致下降的应予以扣分，并可能下调成效等

级。

7.3 成效等级划分

依据评估总分，将绿色矿山成效划分为四个等级：

a） 优秀（≥90分）：底线指标全部合格，核心指标全面优于行业平均水平，整体成效显著，具有

示范引领作用。

b） 良好（80分～89分）：底线指标全部合格，核心指标全部达标，部分指标优于标准，整体成效

良好。

c） 合格（70分～79分）：底线指标全部合格，核心指标基本达标，无重大短板，符合绿色矿山基

本要求。

d） 不合格（<70分）：底线指标任一不合格，或核心指标多项不达标且主观原因突出，责令限期

整改，整改后仍不合格者取消绿色矿山资格。

8 结果应用与质量控制

8.1 结果应用

8.1.1 可作为绿色矿山达标验收、年度核查、动态管理的核心依据，为绿色矿山全流程监管与资格管

理提供坚实支撑。

8.1.2 可作为绿色矿山政策扶持、资金补贴、评优示范、信用评价工作的重要参考，为相关工作开展

提供客观、可靠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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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可作为矿山企业绿色升级、整改提升、ESG 合规、国际合作工作的技术支撑，为企业相关工作有

序推进提供专业指引。

8.2 质量控制

8.2.1 评估人员应具备相关专业资质与行业经验，实行回避制度，确保评估过程客观公正、科学规范。

8.2.2 评估全过程所涉及的各类数据可追溯、可复核，不得弄虚作假，保障评估数据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严肃性，为评估结论的科学性提供坚实保障。

8.2.3 针对评估异议结果，组织专业人员开展专项复核工作，核查异议相关的评估数据、流程及结论，

确保评估工作全程公平、公正、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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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核心评价指标核算方法

A.1 资源节约与利用（24 分）

A.1.1 开采回收率（%）

a) 开采回收率参照公式（2）计算：

�1 = �1
�1

× 100%............................................................. (2)

式中：

�1——开采回收率，数值以“%”表示；

�1——实际采出矿量，以矿山生产台账、过磅记录为准，单位为吨（t）；

�1——动用地质储量，以矿山设计文件、储量核实报告为准，单位为吨（t）。

b) 达标阈值：100%达到矿山设计要求及对应行业标准，无下限浮动。

c) 此项满分 4 分。

A.1.2 选矿回收率或选煤入选率（%）

a) 选矿回收率参照公式（3）计算：

�2 = �2
�2

× 100%............................................................. (3)

选煤入选率参照公式（4）计算

�3 = �3
�3

× 100%............................................................... (4)

式中：

�2——选矿回收率，数值以“%”表示；

�3——选煤入选率，数值以“%”表示；

�2——精矿中有用组分含量，以选矿厂化验报告、生产台账为准，单位为吨（t）；

�3——入选原煤量，以选厂化验报告、生产台账为准，单位为吨（t）；

�2——原矿中有用组分含量，按入选原矿实际计量值核算，单位为吨（t）；

�3——原煤总产量，单位为吨（t）；

b) 达标阈值：不低于矿山设计基准值及行业规范要求。

c) 此项满分 4 分。

A.1.3 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

a) 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参照公式（5）计算：

�4 = �4
�4

× 100%............................................................. (5)

式中：

�4——资源综合利用率，数值以“%”表示；

�4——综合利用尾矿+废石+共伴生矿量，含回收利用、加工再利用、回填利用等有效利用量，单

位为吨（t）；

�4——尾矿+废石+共伴生矿产生总量，产生总量以矿山固废台账为准，单位为吨（t）。

b) 达标阈值：金属矿≥75%、非金属矿≥70%、煤矿≥65%。

c) 此项满分 4 分。

A.1.4 开采贫化率（%）

a) 开采贫化率参照公式（6）计算：

�5 = �5−�6
�5

× 100%...........................................................(6)

式中：

�5——开采贫化率，数值以“%”表示；

�5——原矿地质品位，数值以“%”表示；

�6——采出矿石品位，数值以“%”表示。

b) 达标阈值：不低于矿山设计基准值及行业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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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此项满分 4 分。

A.1.5 低品位矿/难利用矿开发利用率（%）

a) 低品位矿/难利用矿开发利用率参照公式（7）计算：

�6 = �7
�5

× 100%............................................................. (7)

式中：

�6——开发利用率，数值以“%”表示；

�7——实际开发利用低品位/难利用矿量，以生产台账、计量记录、第三方核验数据为准，未达到

规模化、经济化利用条件的矿量不计入实际利用量，单位为吨（t）。

�5——可开发利用低品位/难利用矿储量，以地质勘查报告、矿山开发利用方案为准，单位为吨

（t）；

b) 达标阈值：达到对应行业集约利用要求（无统一数值，按行业规范执行）。

c) 此项满分 4 分。

A.1.6 工业固废处置与综合利用达标率（%）

a) 工业固废处置与综合利用达标率参照公式（8）计算：

�7 = �8
�6

× 100%............................................................. (8)

式中：

�7——规范/合规处置率，数值以“%”表示；

�8——年度达标处置/利用的固废量，单位为吨（t）；

�6——年度工业固废产生总量，单位为吨（t）。

b) 达标阈值：不低于矿山设计基准值及行业规范要求。

c) 此项满分 4 分。

A.2 生态修复与土地（16 分）

A.2.1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率（%）

a)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率参照公式（9）计算：

�8 = �9
�7

× 100%............................................................. (9)

式中：

�8——治理恢复率，数值以“%”表示；

�9——已完成治理恢复的地质环境面积，以竣工验收报告、现场实测为准，单位为平方米（m

²）；

�7——需治理恢复的地质环境总面积，含需要恢复治理的采空塌陷区、开采的损毁裸露边坡区

等，单位为平方米（m²）。

b) 达标阈值：≥90%。

c) 此项满分 4 分

A.2.2 损毁土地复垦年度完成率（%）

a) 损毁土地复垦年度完成率参照公式（10）计算：

�9 = �10
�8

× 100%.......................................................... (10)

式中：

�9——损毁土地复垦年度完成率，数值以“%”表示；

�10——年度已完成复垦的损毁土地面积，以相关验收报告为准，单位为平方米（m²）；

�8——年度需复垦的损毁土地总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²）。

b) 达标阈值：满足矿山生态修复方案或年度生态修复计划的要求。

c) 此项满分 4 分。

A.2.3 生态修复年度任务完成率（%）

a) 生态修复年度任务完成率参照公式（11）计算：

�10 = �11
�9

× 1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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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10——生态修复年度任务完成率，数值以“%”表示；

�11——年度实际完成的生态修复工程量，以生态修复验收报告为准，单位为平方米（m²）；

�9——年度计划生态修复任务量，单位为平方米（m²）。

b) 达标阈值：满足年度生态修复计划的要求。

c) 此项满分 4 分。

A.2.4 植被恢复覆盖率（%）植被恢复覆盖率参照公式（12）计算：

�11 = �12
�10

× 100%..........................................................(12)

式中：

�11——植被恢复覆盖率，数值以“%”表示；

�12——修复区实际植被覆盖面积，为乔木+灌木+草本有效覆盖面积，不含枯萎、死亡植被区域，

现场实测核实，m²；

�10——修复区总面积，m²。

a) 达标阈值：≥85%；且乡土树种占比≥70%（乡土树种占比=修复区乡土树种数量/总树种数量×

100%）。

b) 此项满分 4 分。

A.3 环保与排放（20 分）

A.3.1 生产废水利用率（%）

a) 生产废水利用率参照公式（13）计算：

�12 = �13
�11

× 100%..........................................................(13)

式中：

�12——生产废水利用率，数值以“%”表示；

�13——生产废水量，含选矿废水、矿井水、生活污水经处理后的回用总量，单位为立方米

（m
3
）；

�11——废水总产生量，以废水处理站台账、在线监测数据为准，单位为立方米（m
3
）。

b) 达标阈值：≥80%。

c) 此项满分 4 分。

A.3.2 外排废水达标率（%）

a) 外排废水达标率参照公式（14）计算：

�13 = �14
�12

× 100%..........................................................(14)

式中：

�13——外排废水达标率，数值以“%”表示；

�14——外排废水达标监测次数；

�12——外排废水总监测次数。

b) 计算方法：按监测频次达标率核算，以环境在线监控数据、第三方检测报告为依据，统计当期

外排废水监测次数与达标次数。

c) 达标阈值：100%（执行 GB 8978 或地方规定的污水排放标准。）。

d) 此项满分 4 分。

A.3.3 粉尘达标排放率（%）

a) 粉尘达标排放率参照公式（15）计算：

�14 = �15
�13

× 100%..........................................................(15)

式中：

�14——粉尘达标排放率，数值以“%”表示；

�15——粉尘达标监测点位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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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粉尘总监测点位数量。

b) 计算方法：按监测点位达标率核算，涵盖开采、选矿、运输等产尘点，以在线监控、第三方检

测数据为准。

c) 达标阈值：100%（执行 GB 16297 及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无组织排放同步达标）。

d) 此项满分 3 分。

A.3.4 噪声达标排放率（%）

a) 噪声达标排放率参照公式（16）计算：

�15 = �16
�14

× 100%..........................................................(16)

式中：

�15——噪声达标排放率，数值以“%”表示；

�16——噪声达标监测点位数量；

�14——噪声总监测点位数量。

b) 计算方法：按监测点位达标率核算，包括矿山所有主要噪声源（如破碎机、通风机等）、厂界

（矿区边界）及周边有居民、学校等敏感点的区域设置的噪声监测点。

c) 达标阈值：100%（按 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执行）。

d) 此项满分 3 分。

A.3.5 生活污水处置与综合利用达标率（%）

a) 生活污水处置与综合利用达标率参照公式（17）计算：

�16 = �17
�15

× 100%..........................................................(17)

式中：

�16——生活污水处置与综合利用达标率，数值以“%”表示；

�17——当期达标处置/利用的生活污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
3
）；

�15——当期矿山生活污水产生总量，单位为立方米（m
3
）。

b) 达标阈值：100%（执行 GB 8978 或地方规定的污水排放标准；若回用，应满足回用水水质标

准）。

c) 此项满分 3 分。

A.3.6 环境在线监控覆盖率（%）

a) 环境在线监控覆盖率参照公式（18）计算：

�17 = �18
�16

× 100%............................................................. (18)

式中：

�17——监控覆盖率，数值以“%”表示；

�18——已安装在线监控的点位数量；

�16——应安装在线监控的点位总数，含废水排放口、废气产尘点、尾矿库等关键环境节点，监测

数据需实时上传、完整有效。

b) 达标阈值：100%。

c) 此项满分 3 分。

A.4 节能减排与低碳发展（27 分）

A.4.1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kgce/t）

a)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参照公式（19）计算：

�18 = �19
�17

................................................................. (19)

式中：

�18——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单位为每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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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矿山综合能耗总量，含电、煤、油、气等各类能源折算标准煤总量，单位为每千克标准煤

（kgce）；

�17——主产品产量，以矿山生产台账为准，单位为吨（t）。

b) 达标阈值：低于国家/行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无上限要求。

c) 此项满分 4 分。

A.4.2 单位产品水耗（m³/t）

a) 单位产品水耗参照公式（20）计算：

�19 = �20
�18

................................................................. (20)

式中：

�19——单位产品水耗，单位为吨每立方米（m³/t）；

�20——生产新鲜水消耗总量，不含回用废水量，以矿山供水台账、水表计量数据为准，单位为立

方米（m³）；

�18——主产品产量，单位为吨（t）。

b) 达标阈值：低于国家/行业单位产品水耗限额标准，无上限要求。

c) 此项满分 4 分。

A.4.3 清洁能源使用率（%）

a) 清洁能源使用率参照公式（21）计算：

�20 = �21
�19

× 100%..........................................................(21)

式中：

�20——清洁能源使用率，数值以“%”表示；

�21——清洁能源消耗总量，含太阳能、风能、天然气、生物质能等，能耗折算为千克标准煤

（kgce）；

�19——能源消耗总量，单位为每千克标准煤（kgce）。

b) 达标阈值：≥30%（矿山可根据自身条件提升）。

c) 此项满分 4 分。

A.4.4 三级及以下能效设备占比（%）

a) 三级及以下能效设备占比参照公式（22）或公式（23）计算：

�21 = �22
�20

× 100%..........................................................(22)

或 �21 = �23
�21

× 100%........................................................（23）

式中：

�21——三级及以下能效设备占比，数值以“%”表示；

�22——三级及以下设备数量；

�23——三级及以下设备功率；

�20——全部在用设备数量；

�21——全部在用设备功率。

b) 达标阈值：可由企业暂定，逐步淘汰三级及以下能耗设备。

c) 此项满分 3 分。

A.4.5 节能技改完成率（%）

a) 节能技改完成率参照公式（24）计算：

�22 = �24
�22

× 100%..........................................................(24)

式中：

�22——节能技改完成率，数值以“%”表示；

�24——实际完成节能技改项目数量，完成以项目竣工验收报告为准，需达到预期节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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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年度计划节能技改项目数量。

b) 达标阈值：80%。

c) 此项满分 3 分。

A.4.6 余热综合利用率

a) 用于衡量生产过程中对热能的回收利用程度，余热综合利用率参照公式（25）计算：

�23 = �25
D23

×100%.......................................................... (25)

式中：

�23——余热综合利用率，数值以“%”表示；

�25——已回收利用的余热资源总量；

D23——同期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余热理论可利用总量；

b) 达标阈值：高温余热（温度≥300℃）利用率不低于 70%；中温余热（100℃≤温度＜300℃）

利用率不低于 50%；低温余热（温度＜100℃）无明确强制利用率数值。

c) 此项满分 3 分。

A.4.7 单位能耗碳排放量

a) 单位能耗碳排放量参照公式（26）计算：

�24 = �26
�24

................................................................. (26)

式中：

�24——单位能耗碳排放量，CO2e/kgce；

�26——矿山碳排放量，单位为二氧化碳当量（CO2e）；

�24——矿山综合能耗总量，含电、煤、油、气等各类能源折算标准煤总量，单位为每千克标准煤

（kgce）。

b) 达标阈值：低于国家/行业发布的单位产品碳排放强度基准值，或呈逐年下降趋势。

c) 此项满分 3 分。

A.4.8 单位产品碳排放量

a) 单位产品碳排放量参照公式（27）计算：

�25 = �26
�25

................................................................. (27)

式中：

�25——单位产品碳排放量，CO2e/t；

�25——主产品产量，以矿山生产台账为准，单位为吨（t）。

b) 达标阈值：低于国家/行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无上限要求。

c) 此项满分3分。

A.5 合规与安全生产（13 分）

A.5.1 研发及技改投入占比（%）

a) 研发及技改投入占比参照公式（28）计算：

�26 = �27
�26

................................................................. (28)

式中：

�26——研发及技改投入占比，数值以“%”表示；

�27——上一年度研发及技改投入，万元；

�26——上一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b) 达标阈值：≥1.5%。

c) 此项满分 4 分。

A.5.2 从业人员职业健康体检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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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从业人员职业健康体检覆盖率参照公式（29）计算：

�27 = �28
�27

× 100%..........................................................(29)

式中：

�27——体检覆盖率，数值以“%”表示；

�28——完成职业健康体检的从业人员数量；

�27——应体检从业人员总数量，接触粉尘、有毒有害等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从业人员。

b) 达标阈值：100%。

c) 此项满分 3 分。

A.5.3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

a) 判定方法：以应急管理部门/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为依据，无计算公式。

b) 达标阈值：二级及以上（执行AQ/T2050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标准化规范）。

c) 此项满分3分。

A.5.4 应急演练频次

a) 判定方法：以矿山应急演练台账、影像资料为依据，无计算公式。

b) 达标阈值：达到国家/行业规定频次（如矿山年度应急演练≥2次，重大危险源专项演练≥1次）。

c) 此项满分 3 分。

A.6 指标核算

a) 如有行业标准或企业明确规定的指标，基准数为行业标准限值或企业规定的最低指标，基准数

得分为该小项的 80%；实际数超过基准数，按比例赋分，该小项得分不超过该小项限值。实际

数低于基准数，按比例赋分，该小项得分扣完为止。

b) 若无行业标准或企业明确规定的指标，第一次实际测算数值为基线值，基准数即为基线值。基

准数得分为该小项的 80%；实际数超过基准数，按比例赋分，该小项得分不超过该小项限值。

实际数低于基准数，按比例赋分，该小项得分扣完为止。

A.7 核心评价指标得分核算

� = �1 + �2 + �3 + �4 + �5.................................................(30)

式中：

�——核心评价指标得分；

�1——资源节约与利用指标得分；

�2——生态修复与土地指标得分；

�3——环保与排放指标得分；

�4——节能减排与低碳发展指标得分；

�5——合规与安全生产指标得分。

A.8 绿色矿山成效基线

绿色矿山成效基线指标计算按照公式（2）～公式（29）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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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一般评价指标核算方法

B.1 一般评价指标核算按公式（31）计算：

� = �1 + �2 + �3 + �4 + �5 ..............................................(31)

式中：

B——一般评价指标得分；

B1——科技创新与智能化指标得分；

B2——矿地和谐与社会责任指标得分；

B3——合规与制度建设指标得分；

B4——ESG与负责任供应链指标得分；

B5——整体管理执行定性判定指标得分。

B.2 B1、B2、B3、B4、B5的核算方法见表1－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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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科技创新与智能化指标（B1）评分细则

三级指标
得分

6分 4分 2分 0 分

充填开采应用率 充填开采应用率≥80% 充填开采应用率≥60% 充填开采应用率≥40%

未应用充填开采应用率，仍采

用传统高污染、高消耗开采方

式

智能化装备（无人开采、远程监

控、智能选矿）覆盖率

智能化装备（无人开采、远程监

控、智能选矿）覆盖率≥70%
智能化装备覆盖率≥50% 智能化装备覆盖率≥30%

无智能化装备，全流程人工操

作

年度取得绿色矿山相关专利/软著
年度取得绿色矿山相关专利/软

著≥3项

年度取得绿色矿山相关专利

/软著≥1项
无专利/软著要求 无科技创新计划

科技成果转化率 科技成果转化率≥60% 科技成果转化率≥40% 有科技成果应用尝试 未开展任何科技成果应用

建立科技创新团队

建立科技创新团队，有技术研发

队伍和专业技术人员，与高校/

科研院所建立长期合作机制

有科技创新计划及专业技术

人员，开展行业技术交流与

合作

制定科技创新管理制度，

按计划执行
无科技创新相关管理制度

表2 矿地和谐与社会责任指标（B2）评分细则

三级指标
得分

5分 3分 2分 0分

矿山本地从业人员占比
矿山本地从业人员占比≥60%，

与周边社区签订就业帮扶协议

矿山本地从业人员占比≥

50%，优先招聘周边社区劳

动力

矿山本地从业人员占比≥

40%

矿山本地从业人员占比＜

40%，未优先招聘周边社区劳

动力

年度社区帮扶投入（公益、基础

设施、扶贫）占企业年度利润

年度社区帮扶投入（公益、基础

设施、扶贫）占企业年度利润≥

3%，帮扶项目落地率 100%

年度社区帮扶投入占企业年

度利润≥2%，帮扶项目落地

率≥80%

有社区帮扶投入，无具体

比例要求，帮扶项目落地

率≥60%；

无社区帮扶投入，未开展任何

公益帮扶活动

年度员工教育培训覆盖率
完善员工权益保障体系，年度员

工教育培训覆盖率 100%

年度员工教育培训覆盖率≥

80%

年度员工教育培训覆盖率

≥60%
无员工教育培训计划

社区满意度
无矿地矛盾、信访投诉，社区满

意度调研≥90 分（100 分制）

无重大矿地矛盾，轻微信访

投诉及时解决，社区满意度

调研≥80分

矿地矛盾及时处置，无越

级信访，社区满意度调研

≥70 分

存在重大矿地矛盾、多次越级

信访，未及时处置，社区满意

度调研＜7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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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合规与制度建设指标（B3）评分细则

三级指标
得分

5分 3分 2分 0分

绿色矿山管理制度

绿色矿山建设等相关制度全覆

盖、精细化，制度文件完整，更

新及时，制度部分合格率≥90%

核心管理制度齐全，细分制

度略有缺失，更新及时，制

度部分合格率≥80%

基本管理制度齐全，无细

分制度，制度更新不及时

但不影响执行，制度部分

合格率≥70%

核心管理制度缺失，无正式制

度文件，制度部分合格率<70%

信用等级
依法依规守信经营，轻微处罚及

时整改，企业信用等级为 A级

无重大行政处罚记录，企业

信用等级为 B级及以上

行政处罚记录≤5次，均

及时整改，企业信用等级

为 C级及以上

存在 6次及以上行政处罚记

录，或重大行政处罚未整改，

企业信用等级为 D级

台账

制度执行台账完整，资料可追

溯、可复核，台账记录合格率≥

90%

制度执行台账基本完整，关

键资料可追溯，台账记录合

格率≥80%

制度执行台账有缺失，核

心资料可追溯，台账记录

合格率≥70%

无制度执行台账，资料混乱、

无法追溯，台账记录合格率

<70%

表4 ESG与负责任供应链指标（B4）评分细则

三级指标
得分

5分 3分 2分 0分

ESG 年度报告
编制并公开发布 ESG 年度报告，

ESG 绩效全部达到行业领先标准

编制 ESG 年度报告（内部发

布），ESG 绩效达到行业平

均标准以上

有 ESG 绩效核算数据，未

编制正式报告，ESG 绩效

达到行业基本标准

无 ESG 绩效核算，未开展任何

ESG 相关工作

供应链合规管理体系

建立供应链合规管理体系，对上

游供应商开展绿色矿山、环保合

规审核，审核覆盖率 100%

建立供应链合规管理要求，

对核心供应商开展绿色合规

审核，审核覆盖率≥80%

有供应链合规要求，对主

要供应商开展环保合规核

查，核查覆盖率≥60%

无供应链合规要求，未对供应

商开展任何绿色、环保审核

信息公开

矿山生产全流程信息可追溯，建

立数字化追溯平台，向社会公开

关键信息

矿山生产关键环节信息可追

溯，有追溯台账，向行业主

管部门公开信息

矿山生产重要环节有信息

记录，可部分追溯，按要

求向主管部门报送信息

矿山生产信息无记录、无法追

溯，未按要求公开/报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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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整体管理执行定性判定指标（B5）评分细则

三级指标
得分

5分 3分 2分 0分

专项工作组
建立绿色矿山建设专项领导小

组，专人负责，工作部署到位

有绿色矿山建设工作小组，

职责明确

有绿色矿山建设负责人

员，职责未细化

无绿色矿山建设负责人员，工

作无部署

资料完整性 评估资料完整、规范 评估资料基本完整 评估资料有缺失但可补全 评估资料缺失严重、弄虚作假

现场管理 定置化管理合格率≥90% 定置化管理合格率≥80% 定置化管理合格率≥70% 定置化管理合格率＜70 分

指标落地成效 成效显著，具有行业示范效应 成效良好，无明显漏洞 达到基本要求 未达到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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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

绿色矿山建设成效评估量化评分

量化评分表见表6：

表6 绿色矿山建设成效评估量化评分表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计算方法

1

A

核心量化指标

（100 分）

A1

资源节约与利用（24 分）

开采回收率（4） 见附录 A 1.1

2 选矿回收率/选煤入选率（4） 见附录 A 1.2

3 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4） 见附录 A 1.3

4 开采贫化率（4） 见附录 A 1.4

5 低品位矿/难利用矿开发利用率（4） 见附录 A 1.5

6 工业固废处置与综合利用达标率（4） 见附录 A 1.6

7
A2

生态修复与土地（16

分）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率（4） 见附录 A 2.1

8 损毁土地复垦年度完成率（4） 见附录 A 2.2

9 生态修复年度任务完成率（4） 见附录 A 2.3

10 植被恢复覆盖率（4） 见附录 A 2.4

11

A3

环保与排放（20 分）

生产废水利用率（4） 见附录 A 3.1

12 外排废水达标率（4） 见附录 A 3.2

13 粉尘达标排放率（3） 见附录 A 3.3

14 噪声达标排放率（3） 见附录 A 3.4

15 生活污水处置与综合利用达标率（3） 见附录 A 3.5

16 环境在线监控覆盖率（3） 见附录 A 3.6

17

A4

节能减排与低碳发展

（27 分）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4） 见附录 A 4.1

18 单位产品水耗（4） 见附录 A 4.2

19 清洁能源使用率（4） 见附录 A 4.3

20 三级及以下能效设备占比（3） 见附录 A 4.4

21 节能技改完成率（3） 见附录 A 4.5

22 余热利用率（3） 见附录 A 4.6

23 单位能耗碳排放量（3） 见附录 A 4.7

24 单位产品碳排放量（3） 见附录 A 4.8

25
A5

合规与安全生产

（13 分）

研发及技改投入占比（4） 见附录 A 5.1

26 从业人员职业健康体检覆盖率（3） 见附录 A 5.2

27 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3） 见附录 A 5.3

28 应急演练频次（3） 见附录 A 5.4

29

B

一般提升指标

（100 分）

B1

科技创新与智能化

（30 分）

评分细则见附录 B 表 1

30

B2

矿地和谐与社会责任

（20 分）

评分细则见附录 B 表 2

31

B3

合规与制度建设

（15 分）

评分细则见附录 B 表 3

32

B4

ESG 与负责任供应链

（15 分）

评分细则见附录 B 表 4

33

B5

整体管理执行定性判定

（20 分）

评分细则见附录 B 表 5

34 总分 T=A×80%+B×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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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

核心量化指标波动分析

本附录用于记录核心指标波动情况（表7），作为指标波动调整的依据，必要时附佐证材料（如会

议纪要、技改方案、停产通知等）。

表7 核心量化指标对比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基准

数

本次实

际数

与基准数

对比

上一次实

际数

本次实际数与上一

次实际数对比

资源节约与利用

开采回收率

选矿回收率/选煤入选率

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

开采贫化率

低品位矿/难利用矿开发利用率

工业固废处置与综合利用达标率

生态修复与土地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率

损毁土地复垦年度完成率

生态修复年度任务完成率

植被恢复覆盖率

环保与排放

生产废水利用率

外排废水达标率

粉尘达标排放率

噪声达标排放率

生活污水处置与综合利用达标率

环境在线监控覆盖率

节能减排与低碳

发展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单位产品水耗

清洁能源使用率

三级及以下能效设备占比

节能技改完成率

余热利用率

单位能耗碳排放量

单位产品碳排放量

合规与安全生产

研发及技改投入占比

从业人员职业健康体检覆盖率

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

应急演练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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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核心量化指标波动对比折线图

注：图1为核心量化指标评估结果对比折线示例图，可直观反映指标波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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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资料性）

评估报告编制要求

评估报告需结构完整、内容翔实、数据准确、结论明确，核心内容包括：

1.总论（矿山概况、评估依据、范围、方法、程序）

2.底线指标核查情况

3.核心指标量化核算与达标分析

4.一般指标完成情况

5. 指标波动情况

6.指标波动原因分析与处置意见

7.存在问题与整改建议（明确整改时限、责任主体）

8.综合成效判定结论与等级

9.附件（资料清单、现场照片、监测报告、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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